
 

 

 

关于做好第六届浙江省道德模范推荐工作的通知 
 

市局直属各学校（单位）： 

为大力弘扬“最美”精神，充分展示近年来公民道德建设成

果，广泛动员广大群众支持和参与道德建设，不断提升全市公民

的道德素质，我市将组织开展第六届浙江省道德模范推荐工作。

根据《关于做好第六届浙江省道德模范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温文

明办〔2019〕1 号）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奖项设置 

按照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要求，结合当前社会生活实际，浙

江省道德模范设“助人为乐模范”“见义勇为模范”“诚实守信模

范”“敬业奉献模范”和“孝老爱亲模范”五类。 

二、推荐数量 

按照好中选优原则，全市推荐浙江省道德模范 10 例。市教

育局推荐名额为 3 例，参加市里联评。 

请市局直属各学校（单位）广泛动员，积极参与推荐，若有

合适人选，请务必于 4 月 1 日前，将推荐表、200 字左右简要事

迹和 3000 字左右详细事迹材料介绍交至市教育局组织处。 

联 系 人 ： 戴 陈 仪 ， 联 系 电 话 ： 88636802 ， 邮 箱 ：

475052344@qq.com。 

温州市教育局组织处 

2019 年 3 月 26 日 


